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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通辽市妇幼健康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通辽市妇幼健康工作任务清单》，结合我旗实际，现印发《2025年全旗妇幼健康工作任务清单》，请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2025年全旗妇幼健康工作任务清单




2025年3月24日


2025年全旗妇幼健康工作任务清单

2025年工作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助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能力，优化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进一步提升妇女儿童健康获得感，推动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确保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妇幼健康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好基础，具体任务如下。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在经济社会大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妇幼健康工作，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2.深入开展妇幼健康联学联建，强化行业引领，构建党建工作大格局。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妇幼健康行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塑造行业良好形象。
3.积极推动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展住院服务，开展“一院一专科”活动，培育妇幼保健机构特色专科。
4.免费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新生儿听力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并将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阳性患儿转诊至通辽市人民医院东院儿科门诊行免费心脏超声，提升新生儿健康发育水平。
5.加快推进“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牵头，旗人民医院和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积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5月底前实现消除目标。
6.落实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实施新周期“两癌”筛查项目，10月底前完成本年度任务指标。
7.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推动早孕门诊建设，到2025年11月底设有妇产科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普遍开展早孕关爱服务。
8.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增加产科病房单人间和双人间数量，推动“全天候”开展“无痛”分娩服务。积极推动奈曼旗人民医院在2025年11月底前建成生育友好医院。
9.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加强门诊、病房适儿化改造，打造趣味多样就医空间，不断提高孕产妇和儿童就医舒适度、满意度。2025年，所有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均要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重点推进二级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0.深入实施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持续巩固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密切跟踪各地母婴安全形势，力争实现孕产妇“零”死亡，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逐年下降。
11.积极推动边远牧区高危孕产妇提前免费待产。
12.前移高危孕产妇管理关口，强化提级垂直管理，对危重孕产妇坚持提级响应救治，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调度，构建行政部门牵头、救治中心快速响应、妇幼保健机构跟踪、齐心协力救治生命的格局。
13.开展产科亚专科建设和多学科协作诊疗试点工作，着力提升产科临床诊疗能力。
14.持续推进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体系技术评估，针对性补齐短板弱项。
15.征集科技赋能产科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促进生物医学新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在产科合理应用。
16.认真贯彻《内蒙古自治区出生缺陷防治条例》，加快落实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各项任务措施。
17.全面加强出生缺陷三级防治网络建设，促进旗县产前筛查机构提升能力，利用“旗县筛查、市级诊断”技术服务网络，规范开展产前筛查工作，并及时将产前筛查存在高危因素患者转诊至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强化新生儿疾病筛诊治网络建设。
18.统筹做好婚前、孕前保健工作，加强产前筛查服务管理，完善质量管理制度，推动提高新生儿遗传代谢病诊断率和新生儿听力障碍3个月内诊断率和6个月内干预率。
19.加强胎儿心脏病产前产后一体化服务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阳性患儿分级管理。
20.扩大出生缺陷监测病种范围，强化监测数据统计分析。
21.推进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实施，严格落实管理要求，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进一步提升项目质效。
22.持续推广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服务，促进母婴皮肤接触、晚断脐、早开奶、袋鼠式护理等核心措施落实，提高新生儿生存质量。
23.继续实施基层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应用《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加强养育行为、养育环境评价与咨询指导，开展养育照护小组活动，促进婴幼儿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认知、社会交往能力达到最佳状态。
24.持续推进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落实，大力开展屈光筛查，监测远视储备量，推动儿童近视预防关口前移，探索开展儿童白内障等致盲性眼病筛查服务。
25.实施第二周期婴幼儿营养喂养项目，应用《婴幼儿营养喂养评估服务指南》，强化喂养行为评价及营养状况评价，降低婴幼儿贫血率、生长迟缓率，减少超重和肥胖发生。
26.聚焦学龄前和学龄期儿童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孤独症、龋齿等五方面健康问题，加强部门配合，促进建立医教协同工作机制，开展儿童健康“五小”专项行动，推动儿童主要健康问题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和全程管理。
27.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加强免费避孕药具提供，提升免费避孕药具服务管理能力，推进免费避孕药具进医疗机构、进高校，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
28.围绕生育服务链条、妇女生命全周期深度挖潜，拓展实施孕产妇营养促进项目，培育类似青春期保健、更年期保健等妇女保健特色专科或门诊。
29.推动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展儿科服务。
30.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实行儿童保健医师到儿科岗位轮转，促进平急转换机制建立，有效应对儿童呼吸道疾病季节性就诊高峰。
31.推动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设置“家长学校”，围绕儿童营养喂养、眼保健、行为发育等主题，每月开展至少一场宣传指导活动。
32.推动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设儿童心理卫生门诊。
33.提升儿童孤独症干预服务能力，推动旗妇幼保健机构提供儿童孤独症康复服务。
34.奈曼旗人民医院将防治孕期和产后抑郁、焦虑作为孕妇学校核心课程。
35.妇幼保健机构面向儿童青少年、孕产妇等重点人群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讲座。围绕儿童主要健康问题加强健康教育，组织开展“儿童健康开学第一课”讲座活动。
36.妇幼保健机构与辖区内托幼机构建立联系，围绕科学育儿和婴幼儿常见病防治等主题，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培训活动。
37.妇幼保健机构全面落实医疗机构之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和取消门诊预交金有关要求。
38.持续推动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两重”高水平妇幼保健机构建设。
39.持续开展妇幼保健机构绩效监测。
40.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蒙医药）工作，促进妇幼中医药（蒙医药）融合发展。
41.积极推进妇幼保健机构参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42.严格落实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和签发规定，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所有助产机构强化刷脸比对身份核验，推进互联网端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43.深入实施推进妇幼健康文化建设工作方案，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开展妇幼健康文化特色单位建设。
44.围绕“三八”国际妇女节、中小学开学、“六—”儿童节、寒暑假、世界母乳喂养周、预防出生缺陷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妇幼健康科普知识宣传。
45.围绕不孕不育、“两癌”防控等主题开展生殖健康科普宣传和作品征集活动，放大宣传效果。
46.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安全生产和稳定风险、妇幼健康领域意识形态风险。
47.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开展妇幼保健机构风险隐患排查，及时精准发现并整治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48.密切关注妇幼健康领域舆情热点，加强风险预警，及时研判处置，加强正面引导，防范化解社会舆情风险。
49.加强网络安全防护，保障妇幼健康信息安全。
